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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检察

1997 年刑法在我国刑事法治

发 展 进 程 中 有 着 十 分 重 要 的 地

位 , 特别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 ,

标志着我国刑事法治进入了崭新

的阶段。但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,

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立法

解释、司法解释的方式 , 对刑法进

行新的诠释 , 特别是我国的司法

解释颇具特色, 值得关注。司法解

释通常不是通过司法官对个案的

裁 判 来 阐 释 法 律 原 则 和 法 律 规

范 , 而是由司法机关针对某一类

适用法律问题 , 制定规范化的法

律解释文件 , 对相关司法活动具

有普适效 力 , 因 而 具 有 “准 法 律 ”

的性质。所以, 这种极具中国特色

的司法解释无论它对于法律的解

释准确与否 , 都对司法实践影响

极大。因此 , 在纪念 1997 年刑法

颁行十周年之际 , 我想针对司法

解 释 与 罪 刑 法 定 的 关 系 谈 点 看

法:

司法解释中一个常用的方法

是扩大解释 , 扩大解释又称扩张

解释。这是一个曾经被弄得混淆

不清的概念。因为在刑法发展史

上 , 确实曾有某些国家为了既维

持罪刑法定主义的幌子 , 又进行

某些不利被告人的类推 , 而不得

不借扩大解释之名 , 行类推解释

之实。从而严重混淆了扩大解释

与 类 推 解 释 之 间 的 差 异 和 界 限 。

因此 , 当论及或使用扩大解释时 ,

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廓清刑法

科学意义上的扩大解释之准确含

义与界域, 以避免其被滥用。

扩大解释是指按照立法精神

或立法原意 , 对刑法规范作出合

乎逻辑的、适当大于其字面含义

的解释。这通常运用于刑法条文

的字面含义狭窄于立法原意的场

合。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

在于 , 前者是在法律条文字面原

有的当然的和可能包含的意义范

围之内进行扩充解释 ; 后者则是

在法律条文字面当然的和可能包

含的意义范围之外作类比推断解

释。可见, 科学意义上的扩大解释

显然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。正

确地运用扩大解释 , 不仅有助于

准确理解刑法规范的立法精神和

具体含义 , 有利于刑法的统一正

确实施 , 而且也是对刑事立法不

够详尽之处的有效弥补。但是, 如

果将扩大解释理解为可以根据惩

治刑法未明文规定为犯罪的危害

行为之需要 , 对刑法规范作脱离

立法原意、超出规范内涵的任意

扩大解释, 那显然是一种误解。倘

若在有权解释中采纳这种没有逻

辑 限 度 的 “扩 大 解 释 ”, 作 为 废 止

类 推 之 后 的 替 代 措 施 加 以 运 用 ,

或者在扩大解释的名义下进行司

法类推解释 , 都将使废止类推的

努力丧失意义 , 并且势必比类推

更为罪刑法定原则所不容。

以对“口袋罪”的司法解释为

例。“投机倒把罪”取消后留下一条

“尾巴”, 即“非法经营罪”。非法经

营罪, 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

秩序罪中的一种拾遗补漏的条款,

被保留下来。它采取不完全列举式

的罪状表述方式, 其中最后一条是

“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

营行为”。这个“其他”, 有可能留下

了一个 “黑洞”。在司法实践过程

中 , 能不能很好把握好“其他”, 完

全有赖于司法机关和司法者的法

律意识和法治理念, 以及他们对法

律的准确解读。我国最高司法机关

对于非法经营罪中的这个 “其他”

作了许多解释, 从而使该罪名扩充

了很多内容 , 实际上 , 非法经营罪

作为一个新的“口袋罪”不断膨胀

的势头仍在继续。

比如经营非法出版物、非法

经营外汇、非法经营电信业务、传

销或变相传销、非法经营禁止在

饲 料 和 动 物 饮 用 水 中 使 用 的 药

品、非法经营食盐、灾害期间哄抬

物价牟取暴利、擅自经营烟草制

品、擅自经营互联网上网服务等 ,

根据有关司法解释 , 都可以作为

非法经营罪来处罚。刚才列举的

这些情况 , 在短短几年内 , 增加了

10 种左右, 都挂在非法经营罪最

后一项 “其 他 ”上 , 使 非 法 经 营 罪

急 剧 膨 胀 为 名 副 其 实 的 “口 袋

罪”。用这类司法解释 , 来解读法

律中稍有弹性的条款 , 必须非常

严格地按照“罪刑法定原则”来处

理。尤其在立法本身有缺陷的情

况下 , 司法机关要很好地掌握分

寸 , 那就要深刻理解罪刑法定原

则的本质和它的法治精神。

以 传 销 或 者 变 相 传 销 为 例 ,

非法传销行为 , 在许多国家 , 尤其

是经济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, 都被

认为是犯罪。传销与直销不一样,

它并不对商业经营感兴趣, 其作为

象征性的商品与价值严重背离, 只

是用来作为骗取“下家”钱财的道

具。因而传销完全是一种对社会有

害无益的行为, 不会给社会带来任

何财富。这种行为应该规定为犯

罪, 但因其不具有任何商业经营的

性质, 因此不应并入非法经营罪的

范畴。应当通过立法补充规定新罪

名, 而不是通过司法解释来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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